
关于永宁县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

预算（草案）的说明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编报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宁财(社)发[2017]732号）的文件要求，永宁县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已编制完成，现随文上报。
一、2018年永宁县社会保险基金编制原则和方法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》、及自治区财政厅转发《关于编报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[2017]168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中央、区、市有关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，编制2018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
(一)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及原则
2018年是深化“供给侧”改革的关键一年，也是社会保险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关键一年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经济结构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，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交互影响、上行推力和下行压力博弈对冲，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，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，这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。我县在编制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过程中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着力解决基金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，加快推出各项有利于稳增长、防风险的基金管理改革举措，不断增强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与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，综合考虑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各种因素，全面、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地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、支出和结余情况。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遵循“依法建立，规范统一”、“统筹编制，明确责任”、“专项基金，专款专用”、“相对独立、有机衔接”和“收支平衡，留有结余”的原则。

预算编制的范围
2018年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（含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）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、工伤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（注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生育保险基金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列入银川市市级统筹，不在本县预算编制范围）。 
(三)预算编制的方法
2018年永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综合考虑了我县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、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、社会保险政策和财政补助政策等因素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按照收入项目分别进行测算。社会保险费收入根据参保人数、保险费率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水平、工资增长等因素，结合社会保险征缴扩面任务确定。财政补贴收入统筹考虑上年度财政补助水平，并剔除不可比因素后加上本年新增补助综合分析填列。利息收入按照存入银行的利息收入等合理测算。转移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其他收入等按照上年度执行情况合理测算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、项目和标准进行测算，考虑近年基金支出变化趋势，综合分析人员、政策等影响支出变动因素。

二、2018年永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（草案）
（一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2018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36665.85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39000.29万元相比减少2334.44万元，减幅6%。其中：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35665.85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37720.66万元相比减少2054.81万元，减幅5.44%；投资收益（利息收入）600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968.29万元相比减少368.29万元，减幅38%；其他收入（滞纳金收入）200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128.67万元相比增加71.33万元，增幅55%；转移收入206.03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182.67万元相比增加23.36万元，增幅12.79%。总体而言，2018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2017年相比基本持平，略有减少的原因为被征地农民项目进入尾声。

2018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36626.95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33977.50万元相比增加2649.45万元，增幅7.8%。其中：基本养老金支出36565.65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33901.83万元相比增加2663.82万元，增幅7.86%；转移支出61.30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75.67万元相比减少14.37万元，减幅19%。机关养老保险支出略有增长，主要原因为我县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。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
    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12454.54万元。其中：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7536.08万元；财政补贴收入4916.20万元，利息收入2.26万元。
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12454.54万元。
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无结余。

（三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2018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6601.82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6265.95万元相比增加335.87万元，增幅5.36%。其中：保险费收入1146.09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1223.39万元相比减少77.3万元，减幅6.31%；投资收益（利息收入）60万元，与2017年9.69万元相比增加50.31万元，增长额较大的主要原因为预计2018年定期存款到期导致利息收入增加；财政补贴收入5389.70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5030.73万元相比增加358.97万元，增幅7.1%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基本与上年持平。
2018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5524.57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4972.91万元相比增加551.66万元，增幅11.09%。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5489.07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4971.18万元相比增加517.89万元，增幅10.41%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较上年有所增加，主要原因与我国人口状态逐渐进入老龄化有关，退休老龄人口增多因此相关养老金支出增加。
（四）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预计2018年我县参加职工工伤保险人数18635人，与2017年预计参加职工工伤保险人数18616人基本持平。

2018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1130.78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552.81万元相比增加577.97万元，增幅104%。其中：工伤保险费收入1118.38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525.31万元相比增加593.07万元，增幅113%；利息收入12.4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5.5万元相比增加6.9万元，增幅125%。工伤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为“同舟计划”的实施，建筑业以工程决算价进行参保，因此预算收入数较上年翻了一番。

2018年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994.19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707.56万元相比增加286.63万元，增幅40.51%。其中工伤保险费支出865.01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653.35万元相比增加211.66万元，增幅32.4%；工伤保险支出数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为“同舟计划”实施后工亡报销人数增多。

（五）失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预计2018年我县参加职工失业保险人数26074人，与2017年预计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5847人相比略有增加。
2018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689.18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826.19万元相比减少137.01万元，减幅16.58%。其中：失业保险费收入665.33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796.27万元相比减少130.94，减幅16.44%；利息收入23.85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28.85万元相比减少5万元，减幅17.33%。2017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数较2017年减少原因是全区失业保险费率统一由1.5%调整为1%，并且2018年我县部分企业降低缴费基数。
2018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1088.59万元，与2017年预算数1142.13万元相比减少53.54万元，减幅4.69%。总体而言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基本与上年持平，无异常增减变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宁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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